
侵吞租赁的国有财产应以贪污罪论处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2/2021_2022__E4_BE_B5_

E5_90_9E_E7_A7_9F_E8_c36_452287.htm 主 题： 侵吞租赁的

国有财产应以贪污罪论处 日 期： 2005-2-3 作 者： 刘红章 来 

源：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内 容： 刑法第三百八十

二条第二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

的，以贪污论。其中“受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

主要是指因承包、租赁关系而从事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

员。租赁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窃取、骗

取国有财产，符合贪污罪特征的，应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公

诉机关：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杨劲 案 由：贪污

一审案号：（２００３）洪刑二初字第２号 二审案号：（２

００３）赣刑二终字第１１２号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杨劲，

男，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日出生，江西省瑞金人，大专文化

，系南昌伟岸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２００２年５月２

２日因涉嫌贪污被逮捕。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日，被告人杨

劲以南昌伟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岸公司）的名义与

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下属的江西中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大公司）签订了《租赁协议书》。双方约定：（１）中

大公司（甲方）将所属全部固定资产、生产设备、配套设施

等资产全部租赁给伟岸公司（乙方）使用；（２）租赁期５

年（自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３）月租金人民币３万元；（４）乙方向甲方支付租赁保



证金５万元、甲方收到乙方保证金的次日与乙方进行财产交

接，并交给乙方进行投产前期的准备工作，租赁保证金不计

利息，租赁期满时归还乙方；（５）中大公司的财产所有权

属甲方，乙方对其财产只有使用权，不得对财产进行出售、

转让、抵押或作其他任何有损甲方财产权的处置。甲方有权

委派副厂长一名、财务人员一名，对租赁财产、公章等进行

监督控管。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４日，双方就有关租赁设备

、办公用品等办理了交接手续。根据江西省价格认证中心于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９日出具“赣价鉴字２００２０１４号评

估报告认定全部机械设备及办公用品计人民币７７７９６６

元”。伟岸公司租赁后开始经营，但因经营不善，资金周转

困难，公司全面停产。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杨劲指使靳丽、

魏建国变卖租赁的机械设备及办公用品。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１２日，靳丽、魏建国变卖了价值９万余元的发电机组及锅

炉设备，获赃款人民币５万余元，被杨劲用于日常开支。２

００２年３月，因一时无法找到买主，靳丽、魏建国根据杨

劲的交待，将部分设备及办公用品分别转移至南昌市青山湖

区京东镇张燕村、东继村所租住房内藏匿。经鉴定，转移的

机械设备及办公用品价值人民币６０万余元。 二、控辩意见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６日，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

杨劲犯贪污罪，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杨

劲及其辩护人辩称，中大公司不是国有企业，而是中外合资

企业；杨劲的行为是单位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杨劲不是国

家工作人员，不构成贪污罪的主体。 三、裁判 南昌中院认为

，被告人杨劲在受委托管理国有资产期间，利用职务之便，

侵占国有资产价值人民币６９万余元，其中变卖国有资产价



值人民币９万余元，藏匿国有资产价值人民币６０万余元，

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鉴于被藏匿价值人民币６０万余元国

有资产已追回，没有给国家造成太大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第

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５日判

决如下： 被告人杨劲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宣判

后，杨劲不服，提出上诉。上诉具体理由是：１．原审判决

认定中大公司为国有企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大公司系中

外合资企业，该公司财产不能简单地认定为国有资产；２．

中大公司成立时双方约定先租后买的特殊租赁合同，最终目

的是购买中大公司的设备和厂房等，伟岸公司变卖、转移、

藏匿设备和厂房是合法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３．杨劲的

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单位行为；４．伟岸公司出资和转

移的财产不是国有财产，而是中外合资企业的财产，杨劲不

具备贪污犯罪的主体要件，不构成贪污罪。 江西省高级人民

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杨劲上诉及其辩护人辩称中大公司系

中外合资企业问题，经查，中大公司由江西中苑有限公司、

江西大陆电子有限公司、香港凯达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

立。其中中苑公司和香港凯达公司均是国有企业。江西中苑

有限公司是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的下属企业；而香港凯达发

展有限公司是１９９１年７月在香港注册的公司，１９９２

年６月由江西省中行江西信托咨询公司和海南省达门产业总

公司、珠海市寰岛国际有限公司三个国有企业投资成立，注

册资金２００万港币，中行江西信托咨询公司投入股本资金

１５０万港币，占股份７５％，均以个人名义持股。另外两

个投资主体各出资２５万港币，占２５％的股份。１９９７



年１０月，香港凯达公司董事会决定，原江西信托咨询公司

以个人名义持有的股份，无条件全额转给中行江西省分行。

海南达门产业总公司和珠海寰岛国际有限公司也表态同意将

自己持有的２５％的股份卖给中行江西省分行，致使香港凯

达公司成为中行江西省分行独资公司。江西大陆电子有限公

司是中外合资企业，该公司虽以１０００平方米厂房屋折合

１０万美元出资，但该房屋已于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２日因

贷款抵押给中行江西信托咨询公司，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３

日，江西大陆电子有限公司与江西信托咨询公司签订了《房

地产抵押贷款协议之补充协议》，南昌市中级法院于１９９

６年１０月３日民事裁定，将江西大陆电子有限公司所有的

５００４平方米七层楼房一栋及其土地作价７７０万元人民

币，抵付给中行江西信托咨询公司以偿还债务。大陆电子有

限公司是以设定抵押的厂房出资，无现金投入，没有投资行

为，因此，江西中大食品有限公司是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投

资的下属企业，系国有企业。 关于杨劲上诉及其辩护人辩称

伟岸公司与中大公司所订立的租赁合同是先租后买的特殊租

赁合同，最终目的是购买中大公司的设备和厂房等，不应将

伟岸公司变卖、转移、藏匿设备和厂房的行为认定为贪污犯

罪的问题，经查，双方协定中大公司的财产的所有权属中大

公司，伟岸公司对中大公司的财产只有使用权，不得对财产

进行出售、转让、抵押或作其他任何有损中大公司财产权的

处置。在协议执行期间，伟岸公司在条件成熟后，中大公司

同意将全部租赁财产的所有权转让出售给伟岸公司，并享受

优惠，全部租赁财产折合人民币３６０万元，在租赁期内，

伟岸公司未能按计划购置设备及未能按期购租赁财产，在未



得到中大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就将租赁财产变卖、转移藏匿

，不符合双方协定的条件，是一种侵吞国有财产的行为。 关

于杨劲上诉及其辩护人提出，杨劲的行为是单位行为，不是

个人行为问题，经查，证人徐征证明伟岸公司虽名为其与杨

劲合伙经营，但实为杨劲个人所有，其出资２万元，经双方

约定算借款，且徐不参加公司经营管理。杨劲变卖转移租赁

的设备，徐征均不知情。对此，杨劲亦有同样的供述。应当

认定杨劲的行为属个人行为。 关于杨劲上诉及其辩护人提出

，杨劲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问题，江西高院认为，杨劲于１

９９８年１２月与中大公司签订了《租赁协议书》，之后便

开始租赁经营，因经营不善，公司停产，便产生侵占国有资

产的想法，并指使他人将国有资产变卖、藏匿。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杨劲应视

为受国有公司、企业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构成

贪污罪的主体。 综上，杨劲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

见，经查与事实、证据、法律规定不符，辩称无罪的理由不

予采纳。被告人杨劲在受委托管理国有资产期间，采取变卖

、藏匿的手段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原审法院

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鉴于被藏匿的国有资产已追回，可酌情从轻

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

第（一）项的规定，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日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四、裁判要旨 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

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

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其中“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应当符合

以下特征：一是委托关系主体具有特定性。委托人必须是国

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而被委托

人并不具有作为贪污罪主体资格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如果

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则应直接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

款，以贪污罪定罪处罚。二是委托事项具有特定性。被委托

人具有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

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职责。所谓管理，是指依委托行

使监守或保管国有财产的职权活动；所谓经营，是指行为人

对国有财产具有管理职权的前提下，将国有资产投入市场，

使其增值的商业活动，也就是对国有财产拥有一定的处分权

。这在客观上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对国有财产的经营、管理等

职务活动的公务性有相同之处，也具有一定的“从事公务”

的性质。如果行为人受委托的事项不属于管理、经营国有财

产，而是从事具体的保管、经手、生产、服务等劳务活动，

则不应认定为“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三是

委托和被委托关系的成立方式具有特定性。被委托人与委托

单位之间是基于信任或者合同等其他关系而产生的权利义务

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在我国经济活动中，承包、租赁

合同的方式经营、管理国有企业或者国有财产，就属于“受

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财产”。 本案中，杨劲与中大公司签订

租赁协议，双方形成租赁关系，杨劲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

按照租赁协议的规定，中大公司将属于国家所有的机械设备

及办公用品租赁给杨劲，杨劲对该机械设备及办公用品等国

有财产就取得了使用、收益权，同时又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

，负有经营、管理上述国有财产的职责。因此，杨劲属于刑



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

产的人员”。杨劲明知租赁中大公司的设备及办公用品系国

有资产，在租赁经营国有资产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指使他人将国有资产变卖、藏匿，据为己

有，其行为应以贪污罪论处。一、二审法院对其以贪污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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